
 
 

盱办发〔2017〕54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全县行业信用管理工作 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乡镇（街道）党委（党工委）、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县委各部

委办，县各委办局，县各直属单位： 

现将《全县行业信用管理工作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县委、

县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中共盱眙县委办公室 

盱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7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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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县行业信用管理工作实施办法（试行） 
 

一、工作目标 

规范行业及从业人员的经营行为，提高行业诚信度和服务水

平，构建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。加强行业信用信息的归集、管理

和使用，推进利用信用产品开展的相关服务和管理工作，全面构

为推进我县各行业的信用体系建设，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

展，推进“信用+”，根据国务院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

（2014-2020）》（国发〔2014〕521 号）、《江苏省社会信用体系

建设规划纲要（2015-2020）》（苏政发〔2015〕521 号）、《盱眙县

关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实施意见》（盱政发〔2017〕530 号）等文

件精神，制定本办法。 

建联合奖惩机制并有效贯彻实施。 

二、主要任务 

（一）加强制度建设 

县各行政主管部门要依据国家、省、市、县以及上级主管部

门系统制定的信用体系建设方面的规章制度，制定本行业信用管

理办法、行业征信管理办法、行业信用考核办法、行业守信激励

与失信惩戒措施等规章制度，对行业信用管理实现有章可循、有

法可依的制度体系。 

（二）全面归集信用数据 

县各行政主管部门，应依托县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建立本行业

信用信息系统、行业信用信息数据库，以电子信用档案的方式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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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行业信用信息，实现对行业信用管理电子化，实现网上查询、

更新实时。 

要依托县公共信用信息系统，加强行业信用数据归集上报工

作，各部门应明确本部门信用信息工作的责任部门或科室，负责

归集、上报本行业的公共信用信息，做到行业信用信息上报准确、

及时、完整、规范，确保与其他部门和行业信息互通、数据共享。 

（三）构建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 

县各行政主管部门要迅速制定本行业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

戒机制，加大信用奖惩力度，加强行业自律，鼓励社会监督，完

善市场退出机制，推动行业诚信建设的自觉性。 

建立行业“红黑名单”确定、发布和公示制度，定期发布行

业“红黑名单”和信用典型案例，推动联合奖惩措施的落实。 

（四）推进信用产品运用 

要在行业内推进信用评价、信用报告等信用产品的推广应

用，在人员招录、评先评优、晋职晋级、奖励扶持等方面先行审

查信用状况，依据企事业单位、从业人员的不同信用状况实行分

类监管，提高社会管理水平。 

三、实施步骤 

第一阶段：2017 年 8 月底前，各行政主管部门依据《2017

年度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清单》要求，成立行业信用管理组织，

制定行业信用管理工作方案和行业信用考核、联合奖惩等系列规

章制度。 

第二阶段：2017 年 9月 15 日前，县各行政主管部门依托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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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建立本行业信用信息系统和信用信息数据库，

建立电子信用档案，实现网上查询、实时更新。 

全部制定本行业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，建立本行业

“红黑名单”确定、发布和公示制度，定期发布行业“红黑名单”

和信用典型案例。 

第三阶段：2017 年 9 月底前，各行政主管部门在行业内全

部运用信用审查、信用报告等信用产品，依据企事业单位、从业

人员的不同信用状况实行分类监管。 

第四阶段：2017 年 10 月底前，各行政主管部门全部建立组

织健全、制度完备、奖惩有力的行业信用管理体系，信用体系建

设实现部门行业全覆盖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周密部署。行业信用管理是诚信体系的主

要组成部分，也是“信用盱眙”建设的重要内容，县各行政管理

部门要高度重视，结合部门实际，强化组织领导，周密安排部署，

精心制定方案，明确任务分工和时间节点，细化激励和惩戒措施，

加快推进步伐，确保如期完成任务。 

（二）立足实际，务求实效。各行政管理部门要结合部门实

际，建立相关切实可行、实施有效的行业信用管理制度，通过行

业信用管理的实施，积极营造诚实守信、服务高效的信用环境。 

（三）宣传发动，营造氛围。各行政主管部门要积极宣传建

立行业信用管理的目的、意义，引导和发动行业内部企事业单位、

从业人员积极参与，贯彻落实相关信用管理制度。既要正面引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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挖掘诚信典型，也要加大对失信企事业单位和从业人员的典型披

露，提高失信成本，促进形成守信受益，失信受损的信用环境。 

本办法由盱眙县社会信用管理中心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中共盱眙县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7 月 27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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